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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工程施工质量技术交底卡 

施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建施 1-5-1 

工程名称：   

施工项目部位： 路面基层 
承接施工单

位或班组 
 

1 级配碎（砾）石基层 

1.1 天然砂砾符合规定的级配要求，且塑性指数在 6 以下时，可以直接用作基层。级配不

符合要求的天然砂砾，要求筛除超尺寸颗粒或需要掺加另一种砂砾或砂，使其符合级配要求。 

1.2 级配碎石的最大颗粒应控制在 40mm 以内。粒径过大，石料容易离析，也不利于机械

摊铺、拌合及整平。 

1.3 天然砂砾掺加部分未分碎石组成的混合料称级配碎砾石，亦可作基层，其强度和稳定

性介于级配碎石和级配砾石之间。 

1.4 级配碎（砾）石施工时，必须遵守下列规定： 

1.4.1 颗粒级配要求； 

1.4.2 配料必须准确； 

1.4.3 塑性指数必须符合规定； 

1.4.4 混合料必须拌和均匀，没有离析现象； 

1.4.5 在最佳含水量时进行碾压，直到要求的压实度； 

1.4.612T 以上三轮压路机碾压时，每层实厚不宜超过 15-18cm，用重型振动压路机碾压时，

每层压实厚可达 20-23cm； 

1.4.7 未洒透沥青或未铺封层时，不应开启交通，以免表层破坏。 

1.5 级配碎（砾）石的工艺流程图如下图： 
 

 
 

 
2 水泥稳定石粉渣 

2.1 施工技术要求 

2.1.1 石粉渣杂料的级配、细度模量应符合要求，水泥选用终凝时间长的品种，混合料拌

和及养生用水应选用清洁饮用水。 

2.1.2 混合料配比为重量比，最大含水量及最大压实干容量均应通过试验或参考经验数据

确定，压实系数（松铺系数）按试铺决定或参考使用 1: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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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3 拌和方法有机械路拌法、机械石拌法、人工路拌法。对于主车道、辅助道下石粉渣，

必须采用机械拌和；人行道下石粉渣可采用人工拌和。 

2.1.4 碾压前必须检查控制最佳含水量和拌和的均匀性。含水量过大时应加干混合料重新

拌和，含水量过小时应均匀洒水，以手握成团但不冒浆粘手、落地散开为宜；拌和过程中及

碾压前应挖深点检查是否拌透拌匀，否则重拌。 

2.1.5 每次压实厚度最小为 10cm，最大为 25cm，超过 25cm 时应分层拌和、压实。 

2.1.6 碾压时自两侧压向路中，两轮压路机每次重叠 1/3 轮宽，三轮压路机每次重叠 1/2

轮宽；对于带振动的 YZ12、YZ14 型振动压路机碾太，应先静压 2-3 遍后再加振碾压，每次

重叠 1/3 轮宽，碾压应以表面平整无明显轮迹、压实度符合设计要求，标高和横坡、平整度

符合验收标准为止。 

2.1.7 碾压过程中，采用控制桩拉线或水准仪控制标高和找平，在压路机稳压后及时铲高

补低，填补处应翻松加料重新压实成整体，不准出现填补薄层。 

2.1.8 分段施工衔接处可留一定长度不压，亦可先压实，待下段施工时再挖松并适当加水

泥和水拌和、整平与下段同时压实。 

2.1.9 混合料从加水泥拌和到完成压实时间（包括干拌时间在内），不超过三小时；压实

成型后及时洒水养护，养护期不少于七天，七天内严禁上车，每次洒水数次，以保持表面湿

润为宜。 

3 检查 

3.1 水泥稳定石粉渣基层施工，必须按下表项目进行检查，验收合格后才能进入下道工序，

否则须返工处理。 

3.2 水泥稳定石粉渣道路基层检查验收标准应符合下表之规定： 

水泥稳定石粉渣道路基层质量验收标准与允许误差表 

编号 项目 质量标准及稳许误差 检查要求 

1 水泥剂量 ±1% 每天一次，每次不少于 6 个样品 

2 抗压强度 30kg/cm2≤ ≤40kg/cm2 

（七天强度） 

每 1000m 一组（3 个试件），每个

作业段不足1000m时应做3个试件 

3 弯沉值 应符合设计要求 养生七天后，现场做试验 

4 混合料含水量 根据试验值或 7-9% 随时检查 

5 拌和均匀性 颜色均匀一致无夹层 随时检查 

6压实度大于 98%，无明显轮迹每 1000m2 一组（3 个试件），每个作业段不1000m2（灌砂法做试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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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亦做一组（3 个试件）碾压完隔

天做 

7 厚度 ±10% 同上 

8 

9 

宽  度 

平整度 

不少于设计规定 

不大于一厘米 

每作业段并不大于 50m，不少于一

处每三米靠尺量，每 20 米检查一

处，差地空隙不大于 1 厘米，平顺

无波浪 

10 纵横高程 ±1 厘米 用水准仪测量，每 20 米检查一点 

4.0 指导文件 

4.1  JTJT034-85《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规范》 

4.2  GJJ-91《城市道路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 

4.3  GJJ2-91〈市政道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〉 

5.0 记录 

5.1《工程高程复测记录》 

5.2《路面基层回弹弯沉测定记录表》 

5.3《水泥稳定石粉渣道路基层质量检查评定表》 

5.4《现场测试（石粉渣）压实度》 

 

 

 

承接人： 

 

 

（签名）     年  月   日  

交底单位或部位：            交底人： 

 

 

（签名）   年  月   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建设局监制                


